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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表


	填报部门：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
	
	
	
	

	第一部分：总体检查安排

	检查类型
	计划检查

对象数量
	主要涉及领域

/行业
	检查方式
	预期完成时间

	渔业安全生产检查和渔政监督管理检查
	6
	渔业生产单位
	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禁渔期禁渔区检查、捕捞作业规范检查、渔业船舶证书与船员资质检查、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检查
	1月-12月

	养殖企业检查
	130
	养殖场
	查看养殖档案、免疫记录、无害化处理、消毒、防疫制度执行情况等
	1月-12月

	动物诊疗机构检查
	3
	动物诊疗机构
	查看诊疗档案、诊疗活动范围、执业兽医执业情况、兽药使用情况等
	1月-12月

	屠宰企业检查
	7
	屠宰场
	检查屠宰企业检疫出证、防疫制度执行、屠宰记录、无害化处理、产品销售、消毒、瘦肉精检测、安全生产等情况
	1月-12月

	无害化处理企业检查
	1
	无害化处理场
	检查无害化处理是否规范，无害化处理档案、防疫制度执行、疫情报告制度执行、安全生产等情况
	1月-12月

	动物饲养、隔离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120
	动物饲养、隔离场所
	动物饲养、隔离中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1月-12月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6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1月-12月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1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1月-12月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200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1月-12月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中的行政执法检查
	300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车辆、单位及个人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中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1月-12月

	渔业资源保护与生产经营秩序规范的行政执法检查
	9
	渔业生产经营单位
	禁渔期禁渔区、捕捞作业规范、渔业船舶证书与船员资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等检查。
1. 养殖环节：核查养殖备案/许可手续，排查禁用药使用情况等；
2. 捕捞环节：核查捕捞许可证、船舶证书有效性，检查船舶标识规范情况，排查禁渔期、禁渔区非法作业行为，查验渔具规格、网目尺寸合规性，检查船员持证上岗情况等；
3. 投入品及流通环节：检查水产品进货查验情况等；
4.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环节：核查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许可手续，排查非法猎捕、销售重点保护物种行为等；
5. 船舶管理环节：核查休渔船舶停港情况、排查涉渔“三无”船舶、检查救生设施配备情况等。
	1月-12月

	兽药经营、使用行政执法检查
	190
	兽药经营、使用企业
	（一）兽药经营合规性检查
1.核查《兽药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许可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兽药品类是否一致，经营范围变更是否完成备案；是否存在租借、转让、伪造许可证的行为。
2. 检查是否存在经营假劣兽药行为：兽药产品是否有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是否从无兽药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购进兽药，进货查验记录是否完整（包含供货方资质、兽药合格证明、采购数量/日期等）；是否有可查询追溯码。
3. 查验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管理：是否设置处方药专区/专柜并标注警示语，处方药是否凭兽医处方笺销售，处方笺留存是否规范（保存期不少于2年）；非处方药销售是否建立完整销售记录。
4. 核查兽用特殊药品经营：若经营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是否取得相应经营许可，是否建立专用账册、双人双锁保管、专册登记使用流向，是否向指定单位采购和销售。
5.核查兽用生物制品经营是否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有《兽用生物制剂经营许可证》，核查《兽用生物制剂经营许可证》是否超期。是否全程温控，配备冷藏/冷冻设备与温度记录，防止变质；是否建立冷链运输记录。是否销售记录含购货方信息、产品信息、日期等，可追溯；是否销售拆包、分装或变质产品。
（二）兽药使用合规性检查1. 采购验收：核查供货方资质、产品合规性，做好冷链验收与追溯上传，杜绝无资质、假劣、禁用产品。2. 储存保管：分区存放，按要求控温控湿，特殊药品专柜双锁管理，落实效期预警。3. 使用规范：遵循“三不超”原则，凭处方用处方药，严格执行休药期，不使用禁用、人用药物。4. 记录追溯：完善用药、处方等记录，保存不少于2年，按要求上传追溯系统。5. 残留与不良反应：开展药物残留监测，及时报告并处置不良反应。6. 人员与制度：配备合格专业人员，建立并执行全流程用药管理制度。
（三） 检查经营使用环节是否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
	1月-12月

	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201
	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
	（一）生产环节1. 资质核查：核对《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地址及范围的合规性，严禁租借转让；核查产品批准文号有效性，严禁冒用伪造。2. 生产条件：厂房规模匹配、分区合理且防疫设施齐全；生产设备匹配且维护有记录，计量设备检定合格；仓储分区存放，不合格品单独标注。3. 人员管理：配备合格专职技术人员与检验人员，检验室负责人需满足学历或职称要求，人员在岗履职。4. 质量制度：建立全流程质量管理制度并上墙执行；原料验收合格入库，配方备案后严格按标生产；成品逐批检验合格出厂，留样合规。5. 环保安全：生产环境、消防应急器材及预案符合要求；“三废”达标排放，环保手续齐全，不整改者移送生态环境部门。
（二）经营环节
1. 核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经营，是否超出核准范围经营。2. 进货查验管理：检查是否查验供货方的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是否核对产品标签（包含产品名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分析保证值等），进货记录是否完整（含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批号、供货方名称及联系方式、采购日期等），记录保存期是否不少于2年。3. 销售及储存管理：销售记录是否完整（含购货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销售日期等）、是否销售有治疗作用宣传的添加剂、是否经营超期饲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是否按类别、批次分开存放，储存环境是否符合防潮、防虫、防变质要求，是否存在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情况。4. 产品加工管控：检查是否存在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行为，是否擅自对产品进行再加工或添加任何物质，是否销售拆包、分装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三）检查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是否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是否符合《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1月-12月

	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12
	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
	（一）经营资质核查
1. 核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许可品种、品系、代次与实际的一致性，经营范围变更审批情况。
2. 核查是否存在租借、转让、伪造许可证行为，是否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经营。
3. 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子、胚胎等遗传材料的，核查是否取得相应生产许可证，许可证载明事项与实际是否一致。
4. 核查种畜禽生产经营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有效性及在岗履职情况。
（二）种畜禽源头管理核查
1. 引种核查：引进种畜禽是否来自有资质单位，是否取得检疫合格证明，引种记录信息是否完整。
2. 系谱档案管理：核查种畜禽系谱档案完整性，是否按要求保存。
（三）生产过程管控核查
1. 饲养管理：检查种畜禽饲养环境是否符合品种标准，饲料、兽药使用是否合规，是否建立饲养日志。
2. 防疫管理：核查是否制定并执行免疫程序，免疫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开展疫病监测并记录结果；是否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疑似疫病是否及时上报。
3. 繁殖管理：检查种畜禽配种、孵化记录是否完整，种公畜使用是否符合年限要求，种母畜繁殖性能是否达标，不合格种畜禽是否及时淘汰并记录。
（四）种畜禽销售管理核查
1. 检查销售种畜禽是否出具《种畜禽合格证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销售记录信息是否完整。
2. 核查是否存在销售未达种用标准、假冒种畜禽及虚假宣传种畜禽性能等违法行为。
（五）种畜禽精液/胚胎生产经营核查
1. 检查生产精液、胚胎是否配备相应采集、检测、保存设备，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并定期维护。
2. 核查精液、胚胎质量检测：每批次是否检验合格后销售，检验项目是否符合国标，记录是否完整；销售的精液、胚胎是否标注品种、供体信息、生产日期、有效期等。
（六）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种畜禽管理条例》。
	1月-12月

	农机经营、使用执法检查
	180
	农机经营门店、使用者
	一、经营主体资质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是否一致、是否在有效期、是否超范围经营。许可备案：是否取得农机经营相关备案或许可（如涉及特定农机、零配件需专项资质）。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证照过期等违规行为。

二、产品质量与合规性

整机配件：出厂合格证、产品鉴定证书、CCC 认证（强制认证产品）是否齐全、真实有效。杜绝 “三无”：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的产品。技术参数：型号、规格、性能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是否与说明书一致。安全装置：防护栏、防护罩、制动、转向、灯光、警示标识等是否完整有效。假冒伪劣：是否存在仿冒品牌、以次充好、翻新机、拼装改装机等。

三、进货与销售台账

进货查验：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产品合格证明、进货台账（日期、品名、规格、数量、供货商、批号）。销售记录：销售台账（日期、购买方、产品信息、数量、售后信息），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禁止账外经营、不建台账、台账不全 / 不规范。

四、产品标识与标签

整机配件标识：厂名、厂址、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安全警示、使用说明、三包期限是否清晰规范。进口农机：中文标识、进口证明、商检报告等是否齐全。禁止标识缺失、模糊、虚假标注、伪造认证标志。

五、售后服务与三包责任

三包承诺：是否明示三包范围、期限、退换修条件，是否履行《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售后能力：是否具备维修能力、配件储备、售后联系方式、服务记录。禁止虚假宣传、不履行三包、推诿售后责任。

六、安全与经营环境

消防安全：消防器材、通道、用电、油料危险品存储是否合规。仓储摆放：农机、配件分类存放、防潮、防损、防混放。现场安全：无违规改装、拼装农机，无违规拆解报废农机。

七、其他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植保机械等常用设备。
	1-12月

	突泉县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查
	110
	种子经营门店
	1.种子生产经营行为：查经营门店等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具备资质并按规定备案，备案品种是否齐全、备案信息是否完整，是否建立种子销售台账等。

2.品种审定登记情况:检查市场销售种子是否存在主要农作物未审先推、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推广销售等情况；

3.种子标签：检查市场销售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规范，核查二维码信息是否真实可追溯；检查认证种子是否超范围使用。

4.种子质量：对抽取的所有种子样品开展净度、水分、发芽率检测；对玉米等种子样品还需开展品种纯度、品种真实性、转基因成分快速检测等。
	1-5月

	种子、肥料农业生产投入品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180
	种子、肥料经营门店
	1.严厉打击销售假劣种子、核查种子生产经营资质、品种审定授权、标签二维码、种子留样等情况。

2.对未登记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情况，核查经营主体资质、产品备案登记、进销货台账、标签标识，以及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假劣、禁用农牧业投入品等行为。
	1-5月

	农药、肥料农业生产投入品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180
	农药、肥料经营门店
	核查农药、肥料经营主体资质、产品备案登记、进销货台账、标签标识，以及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假劣、禁用农牧业投入品等行为
	6-9月

	第二部分：月度/季度检查计划分解

	时间段
	计划检查

对象数量
	检查主题/项目
	检查对象范围
	检查主要

内容
	责任部门（处室）

	全年度（1-12月）
	6
	渔业安全生产检查和渔政监督管理检查
	渔业生产单位
	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禁渔期禁渔区检查、捕捞作业规范检查、渔业船舶证书与船员资质检查、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检查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渔业渔政管理股

	全年度（1-12月）
	130
	养殖企业检查
	养殖场
	查看养殖档案、免疫记录、无害化处理、消毒、防疫制度执行情况等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畜牧兽医股

	全年度（1-12月）
	3
	动物诊疗机构检查
	动物诊疗机构
	查看诊疗档案、诊疗活动范围、执业兽医执业情况、兽药使用情况等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畜牧兽医股

	全年度（1-12月）
	7
	屠宰企业检查
	屠宰场
	检查屠宰企业检疫出证、防疫制度执行、屠宰记录、无害化处理、产品销售、消毒、瘦肉精检测、安全生产等情况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畜牧兽医股

	全年度（1-12月）
	1
	无害化处理企业检查
	无害化处理场
	检查无害化处理是否规范，无害化处理档案、防疫制度执行、疫情报告制度执行、安全生产等情况
	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畜牧兽医股

	全年度（1-12月）
	120
	动物饲养、隔离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动物饲养、隔离场所
	动物饲养、隔离中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

	全年度（1-12月）
	6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
	动物屠宰及动物产品生产、加工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

	全年度（1-12月）
	1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

	全年度（1-12月）
	200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行政执法检查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
	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贮藏场所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

	全年度（1-12月）
	300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中的行政执法检查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车辆、单位及个人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中的动物防疫及畜牧法相关执法检查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

	全年度（1-12月）
	9
	渔业资源保护与生产经营秩序规范的行政执法检查
	渔业生产经营单位
	禁渔期禁渔区、捕捞作业规范、渔业船舶证书与船员资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等检查。
1. 养殖环节：核查养殖备案/许可手续，排查禁用药使用情况等；
2. 捕捞环节：核查捕捞许可证、船舶证书有效性，检查船舶标识规范情况，排查禁渔期、禁渔区非法作业行为，查验渔具规格、网目尺寸合规性，检查船员持证上岗情况等；
3. 投入品及流通环节：检查水产品进货查验情况等；
4.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环节：核查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许可手续，排查非法猎捕、销售重点保护物种行为等；
5. 船舶管理环节：核查休渔船舶停港情况、排查涉渔“三无”船舶、检查救生设施配备情况等。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

	全年度（1-12月）
	190
	兽药经营、使用行政执法检查
	兽药经营、使用企业
	（一）兽药经营合规性检查
1.核查《兽药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许可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兽药品类是否一致，经营范围变更是否完成备案；是否存在租借、转让、伪造许可证的行为。
2. 检查是否存在经营假劣兽药行为：兽药产品是否有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是否从无兽药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购进兽药，进货查验记录是否完整（包含供货方资质、兽药合格证明、采购数量/日期等）；是否有可查询追溯码。
3. 查验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管理：是否设置处方药专区/专柜并标注警示语，处方药是否凭兽医处方笺销售，处方笺留存是否规范（保存期不少于2年）；非处方药销售是否建立完整销售记录。
4. 核查兽用特殊药品经营：若经营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是否取得相应经营许可，是否建立专用账册、双人双锁保管、专册登记使用流向，是否向指定单位采购和销售。
5.核查兽用生物制品经营是否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有《兽用生物制剂经营许可证》，核查《兽用生物制剂经营许可证》是否超期。是否全程温控，配备冷藏/冷冻设备与温度记录，防止变质；是否建立冷链运输记录。是否销售记录含购货方信息、产品信息、日期等，可追溯；是否销售拆包、分装或变质产品。
（二）兽药使用合规性检查1. 采购验收：核查供货方资质、产品合规性，做好冷链验收与追溯上传，杜绝无资质、假劣、禁用产品。2. 储存保管：分区存放，按要求控温控湿，特殊药品专柜双锁管理，落实效期预警。3. 使用规范：遵循“三不超”原则，凭处方用处方药，严格执行休药期，不使用禁用、人用药物。4. 记录追溯：完善用药、处方等记录，保存不少于2年，按要求上传追溯系统。5. 残留与不良反应：开展药物残留监测，及时报告并处置不良反应。6. 人员与制度：配备合格专业人员，建立并执行全流程用药管理制度。
（三） 检查经营使用环节是否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

	全年度（1-12月）
	201
	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
	（一）生产环节1. 资质核查：核对《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地址及范围的合规性，严禁租借转让；核查产品批准文号有效性，严禁冒用伪造。2. 生产条件：厂房规模匹配、分区合理且防疫设施齐全；生产设备匹配且维护有记录，计量设备检定合格；仓储分区存放，不合格品单独标注。3. 人员管理：配备合格专职技术人员与检验人员，检验室负责人需满足学历或职称要求，人员在岗履职。4. 质量制度：建立全流程质量管理制度并上墙执行；原料验收合格入库，配方备案后严格按标生产；成品逐批检验合格出厂，留样合规。5. 环保安全：生产环境、消防应急器材及预案符合要求；“三废”达标排放，环保手续齐全，不整改者移送生态环境部门。
（二）经营环节
1. 核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经营，是否超出核准范围经营。2. 进货查验管理：检查是否查验供货方的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是否核对产品标签（包含产品名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分析保证值等），进货记录是否完整（含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批号、供货方名称及联系方式、采购日期等），记录保存期是否不少于2年。3. 销售及储存管理：销售记录是否完整（含购货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销售日期等）、是否销售有治疗作用宣传的添加剂、是否经营超期饲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是否按类别、批次分开存放，储存环境是否符合防潮、防虫、防变质要求，是否存在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情况。4. 产品加工管控：检查是否存在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行为，是否擅自对产品进行再加工或添加任何物质，是否销售拆包、分装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三）检查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是否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是否符合《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

	全年度（1-12月）
	12
	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
	（一）经营资质核查
1. 核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许可品种、品系、代次与实际的一致性，经营范围变更审批情况。
2. 核查是否存在租借、转让、伪造许可证行为，是否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经营。
3. 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子、胚胎等遗传材料的，核查是否取得相应生产许可证，许可证载明事项与实际是否一致。
4. 核查种畜禽生产经营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有效性及在岗履职情况。
（二）种畜禽源头管理核查
1. 引种核查：引进种畜禽是否来自有资质单位，是否取得检疫合格证明，引种记录信息是否完整。
2. 系谱档案管理：核查种畜禽系谱档案完整性，是否按要求保存。
（三）生产过程管控核查
1. 饲养管理：检查种畜禽饲养环境是否符合品种标准，饲料、兽药使用是否合规，是否建立饲养日志。
2. 防疫管理：核查是否制定并执行免疫程序，免疫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开展疫病监测并记录结果；是否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疑似疫病是否及时上报。
3. 繁殖管理：检查种畜禽配种、孵化记录是否完整，种公畜使用是否符合年限要求，种母畜繁殖性能是否达标，不合格种畜禽是否及时淘汰并记录。
（四）种畜禽销售管理核查
1. 检查销售种畜禽是否出具《种畜禽合格证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销售记录信息是否完整。
2. 核查是否存在销售未达种用标准、假冒种畜禽及虚假宣传种畜禽性能等违法行为。
（五）种畜禽精液/胚胎生产经营核查
1. 检查生产精液、胚胎是否配备相应采集、检测、保存设备，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并定期维护。
2. 核查精液、胚胎质量检测：每批次是否检验合格后销售，检验项目是否符合国标，记录是否完整；销售的精液、胚胎是否标注品种、供体信息、生产日期、有效期等。
（六）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种畜禽管理条例》。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

	全年度（1-12月）
	180
	农机经营、使用执法检查
	农机经营门店、使用者
	一、经营主体资质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是否一致、是否在有效期、是否超范围经营。许可备案：是否取得农机经营相关备案或许可（如涉及特定农机、零配件需专项资质）。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证照过期等违规行为。

二、产品质量与合规性

整机配件：出厂合格证、产品鉴定证书、CCC 认证（强制认证产品）是否齐全、真实有效。杜绝 “三无”：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的产品。技术参数：型号、规格、性能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是否与说明书一致。安全装置：防护栏、防护罩、制动、转向、灯光、警示标识等是否完整有效。假冒伪劣：是否存在仿冒品牌、以次充好、翻新机、拼装改装机等。

三、进货与销售台账

进货查验：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产品合格证明、进货台账（日期、品名、规格、数量、供货商、批号）。销售记录：销售台账（日期、购买方、产品信息、数量、售后信息），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禁止账外经营、不建台账、台账不全 / 不规范。

四、产品标识与标签

整机配件标识：厂名、厂址、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安全警示、使用说明、三包期限是否清晰规范。进口农机：中文标识、进口证明、商检报告等是否齐全。禁止标识缺失、模糊、虚假标注、伪造认证标志。

五、售后服务与三包责任

三包承诺：是否明示三包范围、期限、退换修条件，是否履行《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售后能力：是否具备维修能力、配件储备、售后联系方式、服务记录。禁止虚假宣传、不履行三包、推诿售后责任。

六、安全与经营环境

消防安全：消防器材、通道、用电、油料危险品存储是否合规。仓储摆放：农机、配件分类存放、防潮、防损、防混放。现场安全：无违规改装、拼装农机，无违规拆解报废农机。

七、其他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植保机械等常用设备。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

	第一、二季度（1-5月）
	110
	突泉县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查
	种子经营门店
	1.种子生产经营行为：查经营门店等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具备资质并按规定备案，备案品种是否齐全、备案信息是否完整，是否建立种子销售台账等。

2.品种审定登记情况:检查市场销售种子是否存在主要农作物未审先推、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推广销售等情况；

3.种子标签：检查市场销售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规范，核查二维码信息是否真实可追溯；检查认证种子是否超范围使用。

4.种子质量：对抽取的所有种子样品开展净度、水分、发芽率检测；对玉米等种子样品还需开展品种纯度、品种真实性、转基因成分快速检测等。
	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股

	第一、二季度（1-5月）
	180
	种子、肥料农业生产投入品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种子、肥料经营门店
	1.严厉打击销售假劣种子、核查种子生产经营资质、品种审定授权、标签二维码、种子留样等情况。

2.对未登记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情况，核查经营主体资质、产品备案登记、进销货台账、标签标识，以及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假劣、禁用农牧业投入品等行为。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

	第三季度（6-9月）
	180
	农药、肥料农业生产投入品经营企业行政执法检查
	农药、肥料经营门店
	核查农药、肥料经营主体资质、产品备案登记、进销货台账、标签标识，以及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假劣、禁用农牧业投入品等行为
	突泉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


	第三部分：综合查一次检查计划

	时间段
	牵头部门
	联合参与部门
	计划检查对象数量
	检查对象

范围
	检查主要内容 

	3-9月
	突泉县农科局
	突泉县市场局
	15
	兽药经营企业、农资经营企业、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等
	兽药经营、使用执法检查；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饲料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执法检查；种子、肥料、农机等春耕生产投入品经营质量执法检查；农药、肥料、农机等农业生产投入品经营质量执法检查。



